昆明城市学院
专科毕业设计申请复议的相关规定
为确保毕业设计评分的客观、公正，对论文（设计）评分有异议的同学可向学位评定委员会申请复议，相关规定如下：
[bookmark: _Toc8652]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申请条件
按要求完成毕业设计工作，对成绩认定有异议，可申请复议。
[bookmark: _Toc5777]二、申请期限
自成绩公布之日起的7个工作日内。
[bookmark: _Toc24806]三、处理流程
（一）学生向所在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出复议申请，并填写《昆明城市学院毕业设计复议申请表》，同时提交相关申请材料；
（二）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在向相关师生了解情况后，通过学士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议形成初审决议后，报送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；
（三）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会议，对各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初审决议进行终审，并形成决议；
（四）教学事务部根据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决议成绩，对照该生所在教学班同学的已有成绩，重新确定毕业设计的成绩。
[bookmark: _Toc19557]四、相关要求
（一）复议所用的论文（设计）需使用评分时的原始材料，不得再修改；
（二）原则上学生只能对指导教师评分、评阅教师评分、答辩小组评分中的一项评分申请复议；
[bookmark: _Toc7458]（三）每位同学只能申请一次复议；
（四）其它未尽事宜，由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昆明城市学院专科毕业设计复议申请表
	学院
	
	专业班级
	

	姓名
	
	学号
	
	指导老师
	

	毕业设计题目
	


	申请理由
	（学生简述申请复议理由）





　　　　　　学生签名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学院毕业设计工作组初审意见
	（简述复议结果）




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学院毕业设计工作组组长签名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校毕业设计工作组终审意见
	





校毕业设计工作组组长签名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备注：附表提供以下相关材料
1.学生论文复印件（含开题报告、指导记录、成绩评定表、答辩评审表、论文正文）；
2.其他相关材料

